
证券代码：002461             证券简称：珠江啤酒         公告编号：2017-040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 8月 24日下午 16: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

8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开始时间（2017年8月23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7年8月24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博物馆308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王志斌先生； 

5、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名，代表股份数为 954,460,747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 1,106,664,240 股的 86.246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 人，代表股份数 691,779,7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106,664,240 股的 62.510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62,680,97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73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自有闲置资金理财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为 954,456,8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以下简称“占比”）99.9996%；反对为 3,900股，占比 0.0004%；弃权为 0股，

占比 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

表决情况为：同意为 1,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以下简称“占中小股东比”）32.7586%；反对为 3,900股，占比 67.2414%;弃权为

0 股，占比 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张灿华先生和黄恩德先生当选为公司监

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具体如下： 

（1）选举张灿华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张灿华先生得票数为 954,455,481 票，占比 99.9994%。 

（2）选举黄恩德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黄恩德先生得票数为 954,455,481 票，占比 99.9994%。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许子翔、杨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德恒（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8月 25日 




